
— 1—

汴自然资发〔2024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开封市城市色彩管理暂行办法》的

通知

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色彩管理工作的部署，结合我市实

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开封市城市色彩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经过广泛征

询意见和多方面研讨后，现印发实施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（附件：开封市城市色彩管理暂行办法）

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文件
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开 封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（开封市城市综合执法局）

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sfqD4WQYH0V0RJAvkHKo_kvLVT7U7Uf6sQFvFwjMN3v6dj24ib6lKzBSGCwrOWO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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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城市色彩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风貌管控，规范建筑色彩管

理，提升城市品位，彰显我市城市风貌特色，防止城市各类开发

保护建设活动滥用色彩、破坏城市历史文化传承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城市设计和城市色彩规划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

各类建设项目审批、街景整治、老旧小区改造、既有建筑外立面

装饰装修等工作中的建筑色彩管理工作。

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文化街区、风貌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域

内建设项目，应当符合其保护要求。

第三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按照本办法开展详细规划编

制、核提规划条件、审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以及建设工程规划核

实工作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

批准的建筑色彩和材质开展施工图审查，并监督项目竣工验收。

文物主管部门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

建设项目进行审查、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对既有建筑外立面装饰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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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工程及建筑外立面广告进行审查，其建筑色彩和材质应符合城

市色彩规划管控要求。各区政府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等

部门开展街景整治、老旧小区改造、道路建设等工作，应符合城

市色彩规划管控要求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区分局负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

后的建筑色彩批后管理工作。

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照职权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城市色彩

规划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同有关单位，组织美术、城

乡规划、建筑设计等领域专家成立城市色彩技术指导组，负责对

规划编制、核提规划条件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、建设工程规

划批后管理、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、城市色彩整治、老旧小区改

造、既有建筑外立面装饰装修及建筑外立面广告审批等城市色彩

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指导。

第二章 城市色彩分区

第五条 城市色彩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中所有裸露物体外部被

感知的色彩总和，由自然色和人工色（或称为文化色）两部分构

成。城市中裸露的土地（包括土路）、山石、草坪、树木、河流

以及天空等自然生成的色彩为自然色。城市中所有地上建（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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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物、硬化的广场路面，及街头设施的色彩为人工色（或称为文

化色）。

第六条 针对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和城市建筑的多样性，我市

城市色彩管理实行“色彩分区引导、建筑分类管控”的工作机制。

按照城市区域范围分为：内城控制区、外城控制区、特殊管控区

域（重要保护区和入城门户区）。特殊管控区域（重要保护区和

入城门户区）经专家论证后报请市委规委会审议。

第七条 详细规划编制和审批工作，应结合城市设计和色彩

规划，在图则中明确规划区域内不同功能区的城市色彩规划要

求。

第三章 城市色彩审批

第八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或者出让工作中，核提规

划条件时，除规划经济技术指标等地块建设要求外，还应明确提

出城市色彩相关要求。

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，提交的建设

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包含：主要地面正常视点实景嵌入效果图并标

注建筑外立面主材材质、色彩。对于不符合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

中城市色彩要求的，规划许可审查部门不予批准建设工程设计方

案、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，应同时向建设单位发放《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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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立面样板材质现场核验服务告知书》（见附件 1），告知建筑外

立面样板材质的核验相关事宜。

第十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施工图审查机构

按照批准的建筑色彩和材质开展施工图审查，严禁任何单位或者

个人以优化设计等方式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。确需修改建

筑色彩和材质的，应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后，经原施

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方可实施。

第十一条 既有建筑外立面装饰装修及建筑外立面广告审查

时，应符合开封市城市色彩规划相关要求。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

批准。

第四章 城市色彩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将建

筑色彩审批内容在施工现场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

设计方案一并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告期限为规划许可证核发

后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。

第十三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现场核验建筑

色彩等措施，加强对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应当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建设项目施工图进行建设。

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封顶后，实施外立面装饰工程前，建设

单位应向自然资源和规划辖区分局申请色彩认定，经核验，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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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符合要求的，建设单位方可按照《建筑外立面样板现场核验

服务告知书》要求进行外立面实体样板施工。经核验，报送样品

不符合要求的，建设单位不得施工。

外立面实体样板施工完成后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辖区分局现

场复核实际效果，符合要求的，拍照留存并填写《建筑外立面样

板现场现场核验意见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建设单位签收后方可实施

整体外装。核验意见表与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档案一并存档，未进

行外立面实体样板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格的，建设单位不得施

工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予进行规划核实。

第十五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监督，应对建筑色彩及材质

进行核验。对未按照批准的建筑色彩和材质进行建设的，自然资

源和规划部门不予通过建设工程规划核实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不予通过竣工验收备案。

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部门对既有建筑外立面、户外广告的装

饰装修工程验收时，应对其色彩及材质进行核验。对未按照批准

内容施工的不予通过验收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和附则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按照批准的建筑色彩和材质

进行建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相关规定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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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停止建设；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限期改正，不改正或者整改

不合格的，不予规划核实。

破坏具有重要历史意义、纪念意义、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

建筑物以及文物古迹、风景名胜的；

严重影响主次干道、铁路两侧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机场、城

市主要出入口地带等城市风貌的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各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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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筑外立面样板材质现场核验服务告知书

建设单位名称 ：

按照《开封市城市色彩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为保证建

设项目建筑效果按照规划批准内容实施建设，现将建筑外立面样

板核验服务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划批准建筑效果的色彩和材质进

行建设。

二、实施外立面装饰工程前，请你单位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辖区分局申请材质认定，并报送相关材料样品，经审核同意后，

在项目现场制作外立面主材实体样板，并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辖区分局到现场进行核验。实体样板制作相关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实体样板规格不小于 3 米×标准层层高。

（二）建筑外墙材料使用两种及以上不同材质或不同色彩

时，建议制作标准单元样板。

三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辖区分局现场核验外立面材料的色

彩、材质及效果与规划审批方案是否相符，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出

具核验意见。经核验不合格的，不得进行整体外装施工，核验意

见将作为规划核实验收的依据。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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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设工程外立面样板现场核验意见表

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

项目地址 许可证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审查意见：

审查结论 通过 不通过

审查部门 （盖章）

经办人 日期

负责人 日期

签收人 签收时间

注：1.“审查结论”打确定。

2.现场照片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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